
保单贷款申请书
保全受理号：

保险合同号 贷款申请日期

投保人姓名 被保险人姓名

投保人

证件类型

投保人

证件号码

投保人

证件有效期

被保险人

证件类型

被保险人

证件号码

被保险人

证件有效期

本次贷款金额 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元）

贷款期限 个月 贷款年化利率

贷款用途 资金周转 □房屋装饰 □旅游消费 □出国进修 医疗服务 其他

转

账

授

权

开户银行： 户名：

银行账号：

转账授权声明:

1.通过本授权账户向该账户返还本次申请业务应退款项。

2.本人保证所提供的账户信息及身份资料真实可靠，因提供非本人账户而导致的纠纷或法律责任，概由本人承担。

3.本人保证授权账户处于可转账状态，因账户挂失、账户冻结、账户余额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转账付款不成功而

引起的后果，概由本人承担。

在任何情况下，若因贵公司给付款项的金额有误而导致账户所有人并非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原因收到该误

付款项，则授权人同意无条件地及时返还全部误付之款项予贵公司。

授权人签字：

声 明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自愿以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向贵公司申请贷款,并郑重声明，本人已仔细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下述各项贷款规定：

1.每次贷款时间最长为六个月。

2.贷款利息按贷款金额、贷款天数和贷款时贵公司规定的利率计收。

3.贷款及利息应在贷款期满日偿还。未能按时还清贷款和利息的，则自贷款期满日次日起自动按重新贷款处理，未还贷款和利息

作为新的贷款本金重新计息。

4.贷款期间，贵公司在给付保险金、退还合同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有权先扣除贷款及利息。

5.当未还贷款及利息达到保险合同（贷款险种）的现金价值（账户价值）时，保险合同（贷款险种）效力中止。

6.借款人需按印花税征管规定缴纳税金。

7.本人同意贵公司采集本人办理保险业务所需的信息要素（包括姓名、国籍、住址、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起

止期限、联系方式、住址、账号），传递给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或监管机构指定的机构进行有效性核验并向贵公司反馈。

8.本人同意贵公司采集涉及本人的个人信息及保单信息，并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保险信息

技术管理有限公司和农银人寿官方微信公众号及APP展示的客户个人信息委托处理的合作机构进行存储、登记，上述各单位均可对

上述信息进行合理的使用。

9.如身份证件有效期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授权一并变更。

10.本人同意此次保全申请批单送达方式为 ： □ 自取  无需批单 （如未勾选视同为无需批单）

贷款人（投保人）签名： 被保险人签名：

贷款人（投保人）联系电话：

受理人签名： 受理日期：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


